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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簽訂境外學術機構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要點 

115年 6月 11日經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與境外大學、研究機構或其他

學術機構間國際學術交流合作，提升教學、研究及國際化發展等效益，並使國際學術

合作協議書簽訂、修正、續約、終止及管理等有所依循，特訂定「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南神神學院與境外學術機構簽訂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係指本校與境外大學、學院、專業類系所、研究中

心、學術機構或其他經認定具學術合作性質之機構等「，基學學術交流、研究合作、 

生交換、雙聯學制、短期研修、產業實務實習或是其他教育合作事項所簽訂之備忘錄、

協議書、合作意向書或其他具書面約定效力之文件  

三、 本要點適用學本校各行政及教學單位與境外學術機構簽訂之各類國際學術合作書面

約定 但涉及雙聯學制、學位授予、學分抵免、教 聘任、智慧財產權、產學合作、

經費補助、學生住宿、獎學金或其他依法應適用專法或校內有另定規範者，應併依相

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四、 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依合作層級與主辦單位區分如下： 

（一） 校級協議：涉及全校性合作事項，由校長代表本校簽署合作協議「是是類協協議主

辦單位在秘書室  

（二） 系所或研究中心級協議：涉及該單位專業領域合作事項之合作協議「，由各教學研

究單位主管代表簽署，是類協協議主辦單位在教學研究單位  

五、 簽訂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平等互惠，並以促進實質學術交流合作為目的  

（二） 合作對象應具合法設立、學術專業地位或相當之教育研究功能  

（三） 合作內容應與本校校務發展及特色、系所專業或國際化策略相符  

（四） 簽署代表、合作層級及權責範圍應具對等性  

（五） 合作內容應具體明確，並有可執行推動單位或承辦人員  

（六） 涉及資源投入者，應審酌經費、人力、空間、相關法規及執行可行性  

六、 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之內容，原則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合作雙方全銜與簽署代表  

（二） 合作目的、範圍及具體項目  

（三） 合作期間、生效日期及終止條件  

（四） 雙方權利義務、聯繫窗口及執行方式  

（五） 經費負擔、保險、智慧財產權、保密義務及爭議處理方式（如有需要）  

（六） 文本語言及版本效力是如有二種以上語文版本，應明定其效力或解釋依據  

（七） 其他經雙方協議應載明之事項  

七、 主辦單位提出簽訂或續約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簽訂或續約申請表  

（二） 合作對象基本資料及必要之學術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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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協議書草案或修正對照資料  

（四） 合作規劃說明，包括合作目的、預期效益、執行單位及經費來源  

（五） 相關會議紀錄或單位內部審議資料  

（六） 其他依合作性質應提出之文件  

八、 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校內審議程序如下： 

（一） 校級協議：由秘書室或校長會同一級主管完成協議書草案協商，會辦相關權責單

位意見後「，提本本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並代表簽署 簽署後正本

協議書由秘書室保存，影本一份由國際事務組備查  

（二） 系所或研究中心級協議：由主辦單位完成草案後，並逐級陳核及會辦相關單位確

保可行性「，經單位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再由單位主管依

授權簽署 簽署後正本協議書由秘書室保存，副本一式兩份該主辦單位及秘書室

國際事務組備查  

（三） 協議書及其相關簽核、會議紀錄、往來文件與執行成果資料，應依據本校檔案管

理相關規定保存  

九、 合作協議內容如涉及下列事項，主辦單位應學簽署前先會辦相關權責單位： 

（一） 學位授予、學分抵免、課程規劃、雙聯學制或學費收費事項：教學單位、教務處

及總務處  

（二） 學生住宿、生活輔導、校園安全或課外活動事項：牧育處  

（三） 教 聘任、合聘、借調或人事管理事項：人事室  

（四） 經費補助、獎學金、捐贈或會計核銷事項：會計室及總務處  

（五） 智慧財產權、研究成果歸屬、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事項：企劃發展處  

（六） 宿舍、場地、設備或行政支援事項：總務處及秘書室  

（七） 法律風險、契約文字或爭議處理事項：秘書室轉照法律顧問  

十、 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未完成校內行政程序且未經校長核定前，不得逕行簽署、公告、

生效或對外承諾 但因時效急迫且確有必要者，得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後先行辦理，並

應學事後追認相關審議程序  

十一、 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之簽署方式，得依實際需要採面簽、通訊簽署、郵寄簽署、電子

簽署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辦理是其正本份數、保存方式及交換程序，由主辦單位與

合作對象協商  

十二、 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有效期間以不超過五年為原則是協議書期滿前 6個月如經評估執

行成效良好，且合作內容仍有持續必要者，得依原程序辦理續約 續約如屬文字修正

或內容無重大變更者，得簡化審議以專簽方式陳請校長核准後逕行辦理 合作協議內

容期間如有修正、變更、終止、中止或提前解除之必要，應由主辦單位敘明理由，依

原核定程序或其相當程序辦理，並通知相關單位及合作對象  

十三、 各系所或研究中心為推展國際學術交流業務所需經費得以年度預算編列執行  

十四、 協議書簽署後，主辦單位應負責推動執行、協調聯繫及成效追蹤是必要時指定專責人

員或窗口辦理 各合作案應定期檢視執行情形，作為續約、修約、終止或擴大合作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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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本校與大陸地區「、港地地區、門地地區等大學、研究機構或其他教育研究機構簽訂書

面約定者，除應依本要點辦理外，並應依教育主管機關「、行政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是合作內容不得涉及政治性內容，並應學簽署前完成教育主管機關及行政

主管機關之必要申報、審查或核備程序 主辦單位如辦理前述等機構合作時，應特別

注意合作名稱、用語、合作項目及簽署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範是必要時應檢附簡體轉

正體之協議草案、申報文件及合作對象相關資料，經教育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簽署  

十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法令、本校其他規章及行政程序辦理  

十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是修正時亦同  

  



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簽訂境外學術機構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要點新訂總

說明 

115年 6月 11日經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暫列） 

條文 說明 

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以下簡

稱本校）為促進與境外大學、研究機構

或其他學術機構間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提升教學、研究及國際化發展等效益，

並使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簽訂、修正、

續約、終止及管理等有所依循，特訂定

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與境外

學術機構簽訂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制定目的，為處理本校與境外學

術機構簽訂國際學術合作協議之準則  

二、本要點所稱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係指

本校與境外大學、學院、專業類系所、研

究中心、學術機構或其他經認定具學術

合作性質之機構等，基學學術交流、研

究合作、 生交換、雙聯學制、短期研

修、產業實務實習或是其他教育合作事

項所簽訂之備忘錄、協議書、合作意向

書或其他具書面約定效力之文件  

明定本要點適用之國際學術合作單位類協、

合作形式範圍以及所認定之有效文件  

三、本要點適用學本校各行政及教學單位與

境外學術機構簽訂之各類國際學術合作

書面約定 但涉及雙聯學制、學位授予、

學分抵免、教 聘任、智慧財產權、產學

合作、經費補助、學生住宿、獎學金或其

他依法應適用專法或校內有另定規範

者，應併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一、明定適用本要點之校內行政及教學單位

範圍  

二、敘明本要點之限制，並需依教育主管機

關專法或校內其他適用規範配合辦理  

四、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依合作層級與主辦

單位區分如下： 

（一）校級協議：涉及全校性合作事項，

由校長代表本校簽署合作協議是是

類協協議主辦單位在秘書室  

（二）系所或研究中心級協議：涉及該單

位專業領域合作事項之合作協議，

由各教學研究單位主管代表簽署，

明定國際學術合作之層級分類與業務主辦單

位，有二： 

（一）校級協議，由秘書室主辦  

（二）系所或研究中心級協議：由教學研

究單位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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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類協協議主辦單位在教學研究單

位  

五、簽訂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應符合下列

原則： 

（一） 平等互惠，並以促進實質學術

交流合作為目的  

（二） 合作對象應具合法設立、學術

專業地位或相當之教育研究功

能  

（三） 合作內容應與本校校務發展及

特色、系所專業或國際化策略

相符  

（四） 簽署代表、合作層級及權責範

圍應具對等性  

（五） 合作內容應具體明確，並有可

執行推動單位或承辦人員  

（六） 涉及資源投入者，應審酌經

費、人力、空間、相關法規及

執行可行性  

明定簽訂國際學術合作協議雙方之互惠原

則、對等性及資源評估等  

六、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之內容，原則上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 合作雙方全銜與簽署代表  

（二） 合作目的、範圍及具體項目  

（三） 合作期間、生效日期及終止條

件  

（四） 雙方權利義務、聯繫窗口及執

行方式  

（五） 經費負擔、保險、智慧財產

權、保密義務及爭議處理方式

（如有需要）  

（六） 文本語言及版本效力是如有二

種以上語文版本，應明定其效

力或解釋依據  

（七） 其他經雙方協議應載明之事項  

明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內容需包含項目，

如人員、項目、期間、條件、執行方式、經

費、法律責任、語言版本及相關事項等  

七、主辦單位提出簽訂或續約申請時，應檢

附下列文件： 

（一） 簽訂或續約申請表  

（二） 合作對象基本資料及必要之學

術背景說明  

明定簽署或續約國際學術合作協議前，主辦

單位所需檢附之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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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協議書草案或修正對照資

料  

（四） 合作規劃說明，包括合作目

的、預期效益、執行單位及經

費來源  

（五） 相關會議紀錄或單位內部審議

資料  

（六） 其他依合作性質應提出之文

件  

八、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校內審議程序如

下： 

（一） 校級協議：由秘書室或校長會

同一級主管完成協議書草案協

商，會辦相關權責單位意見

後，提本本校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簽請校長核定並代表簽

署 簽署後正本協議書由秘書

室保存，影本一份由國際事務

組備查  

（二） 系所或研究中心級協議：由主

辦單位完成草案後，並逐級陳

核及會辦相關單位確保可行

性，經單位會議及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再

由單位主管依授權簽署 簽署

後正本協議書由秘書室保存，

副本一式兩份該主辦單位及秘

書室國際事務組備查  

（三） 協議書及其相關簽核、會議紀

錄、往來文件與執行成果資

料，應依據本校檔案管理相關

規定保存  

明定本要點之校內審查主責單位、程序及合

作協議保存方法  

九、合作協議內容如涉及下列事項，主辦單

位應學簽署前先會辦相關權責單位： 

（一） 學位授予、學分抵免、課程規

劃、雙聯學制或學費收費事

項：教學單位、教務處及總務

處  

明定本要點權責未含括事項需配合相關法令

並會辦相關權責單位進行評估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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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住宿、生活輔導、校園安

全或課外活動事項：牧育處  

（三） 教 聘任、合聘、借調或人事

管理事項：人事室  

（四） 經費補助、獎學金、捐贈或會

計核銷事項：會計室及總務

處  

（五） 智慧財產權、研究成果歸屬、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事項：企

劃發展處  

（六） 宿舍、場地、設備或行政支援

事項：總務處及秘書室  

（七） 法律風險、契約文字或爭議處

理事項：秘書室轉照法律顧

問  

十、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未完成校內行政程

序且未經校長核定前，不得逕行簽署、

公告、生效或對外承諾 但因時效急迫

且確有必要者，得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後

先行辦理，並應學事後追認相關審議程

序  

明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生效限制以及特例情

形  

十一、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之簽署方式，得

依實際需要採面簽、通訊簽署、郵寄簽

署、電子簽署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辦

理是其正本份數、保存方式及交換程序，

由主辦單位與合作對象協商  

明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簽訂協式，可依雙

方同意之書面或電子協議條款及協議書  

十二、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有效期間以不超

過五年為原則是協議書期滿前 6 個月如

經評估執行成效良好，且合作內容仍有

持續必要者，得依原程序辦理續約 續

約如屬文字修正或內容無重大變更者，

得簡化審議以專簽方式陳請校長核准後

逕行辦理 合作協議內容期間如有修正、

變更、終止、中止或提前解除之必要，應

由主辦單位敘明理由，依原核定程序或

其相當程序辦理，並通知相關單位及合

作對象  

一、明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有效期限、續約

條件及辦理方式  

二、明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期間或內容因故

需進行修正、變更、終止、中止或提前解

除，主辦單位應依本要點敘明理由辦理

審查程序並通知合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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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各系所或研究中心為推展國際學術交

流業務所需經費得以年度預算編列執

行  

明定本校主辦國際學術合作協議單位預算編

列處理方式  

十四、協議書簽署後，主辦單位應負責推動

執行、協調聯繫及成效追蹤是必要時指

定專責人員或窗口辦理 各合作案應定

期檢視執行情形，作為續約、修約、終止

或擴大合作之依據  

明定本校主辦國際學術合作協議單位應負執

行、協調、聯絡及追蹤等責任，作為辦理續約

或變更合作協議之依據  

十五、本校與大陸地區「、港地地區、門地地區

等大學、研究機構或其他教育研究機構

簽訂書面約定者，除應依本要點辦理外，

並應依教育主管機關、行政主管機關及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是合作內容不得

涉及政治性內容，並應學簽署前完成教

育主管機關及行政主管機關之必要申

報、審查或核備程序 主辦單位如辦理

前述等機構合作時，應特別注意合作名

稱、用語、合作項目及簽署程序是否符

合法令規範是必要時應檢附簡體轉正體

之協議草案、申報文件及合作對象相關

資料，經教育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簽署  

一、明定合作協議若為兩岸「（含地門）研究機

構需依教育主管機關「（教育部）、行政主

管機關（大陸委員會）及其他相關法令

辦理  

二、明定合作協議若為兩岸「（含地門）研究機

構需注意及限制事項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

關法令、本校其他規章及行政程序辦理  

明定本要點未含括範圍依相關法令或陳核事

項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施行是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施行日  

 


